
一、投标函

汕头市潮阳区谷饶镇人民政府（招标人）：

1．我方已仔细研究了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，愿意以人民币（大写） 贰佰零玖万陆仟壹佰肆拾肆

元壹角整 的投标报价，按合同约定进行工程勘察设计。

2．我方承诺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不修改、撤销投标文件。

3．随同本投标函提交投标保证金一份，金额为人民币（大写） 肆万元整 （¥ 40000.00元 ）。

4．如我方中标：

（1）我方承诺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，在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。

（2）我方承诺按照招标文件规定向你方递交履约担保。

（3）我方承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工程勘察设计任务。

（4）我方承诺投标文件中的拟派项目负责人（设计负责人）与项目管理机构人员是确认到位的。

5．我方在此声明，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、真实和准确。

6.附录

投标报价下浮率 30.43 ％；投标报价人民币（小写）2096144.10 元。

项目负责人（设计负责人）姓名：刘颖

勘察负责人姓名：陈改霞

备注：投标报价=暂定为3013000.00元×（1-投标报价下浮率），保留小数点后两位。

投标人（牵头人）：首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（若为联合体投标的，只加盖联合体牵头人电子公章）

投标人（成员）： /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： 盖法人电子章（若为授权委托人，则线下签字或盖章，或加盖

线上个人电子章）

电话：02 24

传真： /

邮政编码：610014

2024 年 1 月 26 日

注：联合体投标的，投标人单位名称应填入联合体牵头人和联合体成员的单位名称；仅需联合体牵头

人的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，并加盖联合体牵头人单位公章。




